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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喻跃翔
王宝明 摄

昨天，台州市黄
岩区，一名盗窃嫌疑
人为逃避追捕，跳入
水塘里，还说“宁愿淹
死也不上岸”。民警
劝说无效，果断跳入
水中，将他擒获后安
全送上岸。

（上接1版）
沙滩上，几个小朋友正开心地一起堆沙堡。“小朋友，

你们的爸爸妈妈呢？”钱琛问。见民警过来，孩子的家长
从不远处跑了过来。“这海啊，虽说现在看上去挺温柔
的，但还是要小心，一定要看好孩子。”听了钱琛的话，这
几个四川籍游客频频点头致谢。

在塔湾金沙景点巡逻不到1个小时，钱琛和战友们已
经如同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现在
这时候游客还不多，到了下午4点多，游客才叫多呢。”钱
琛说，那时候他们会更忙。

守护海岛
除了日常巡逻，处理突发情况也是边防官兵的一项

重要工作。舟山公安边防支队宣传科科长王涛说，“这就
要求我们边防官兵在关键时刻冲在前、顶在前”。

2014年7月31日，受台风影响，嵊泗李柱山码头全线
停航，不少游客担心无法离岛，焦躁地挤到售票窗口买
票。为安抚游客情绪，边防官兵耐心地劝导游客，维持秩
序，最终帮15000余名游客安全有序离岛。

2016年8月4日，江苏籍游客顾女士一家来到嵊山岛
旅游，旅途中，顾女士心脏病突发。景区小路崎岖，救援
车辆无法到达现场，情况十分紧急。嵊山边防派出所官
兵及时赶到现场，用电瓶车将顾女士送到岛上卫生院接
受治疗，最终顾女士化险为夷。

2016 年9 月2 日晚7 点多，朱家尖边防派出所接110
指令称：杭州游客刘先生一家被困在景区海边的礁石
上。接警后，边防官兵迅速联系救援船只前往救援。通
过驻地多部门联合救助，1个多小时后，刘先生一家成功
脱险。

……
沙滩、海浪，美景在前，可边防官兵们却无暇欣赏。

“打造‘国际旅游岛’‘海上花园城’，我们责无旁贷。”桃花
边防派出所所长王东洲说，“海岛在我们的守护下安定繁
荣，就是我们想见到的最美风景。”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应金鑫 王来来 蒋尚莉

本报讯 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中原告故意采取一案多
诉、虚假陈述等方式进行虚假诉讼的情况时有发生，为预防和制
止此类情形的发生，义乌法院加强诉讼诚信建设，将诚信诉讼的
告知工作从庭前延伸到庭中。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日前举办
的全国“建设核心价值，构建诚信社会”现场交流会上，义乌法院
就相关经验作了介绍。

义乌法院有关负责人介绍，从立案阶段，法院就严防不诚信
诉讼进入法院，严把入口第一关。凡是到义乌法院申请立案的
当事人，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提示，即《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
书》。在提示书中，法院明确告知当事人在参与诉讼活动时应该
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善意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杜绝虚假陈
述、隐瞒事实、滥用诉权、虚假诉讼等不诚信行为，否则将会被追
究法律责任。

庭审中，针对民间借贷纠纷缺席开庭和公告送达的案件，义
乌法院规定，由承办法官在庭审中告知原告方诚信诉讼的相关
事项，着重说明如有隐瞒被告还款情况等相关事实的，要追究妨

害民事诉讼相关责任，情节严重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
任，并将法官告知作为庭审内容记入庭审笔录。

在民间借贷、房屋权属争议、离婚析产、执行异议等重点领
域，义乌法院要求法官将案件当事人的身份关系、证据自认等重
点信息予以严格审查，避免因原告虚假诉讼而导致的错判。

同时，义乌法院还专门制定了《关于贯彻民事诉讼法惩戒妨
碍民事诉讼行为的实施细则》，对罚款、拘留的裁量标准、报批程
序等进行了细化。《细则》明确，处罚结果应结合行为人是否系惯
常行为、行为是否得逞、危害程度、查明行为付出的司法成本、当
事人悔罪态度等情况，体现处罚结果与违法行为均衡。

当事人毛某凭借一张80万元的借条，向义乌法院起诉要求
龚某还款。承办法官在详细调查后发现，龚某向毛某借款40万
元，但毛某先行扣除利息6万元，实际上仅通过银行转账支付了
34万元。也就是说，80万元的借条中，有46万元根本是不存在
的。另外，法院还查明，毛某平时以放贷为业，以这种方式的借
款还有不少，为防止他继续恶意诉讼，义乌法院决定对他罚款2
万元。

据统计，近年来，义乌法院已对19名虚假陈述、恶意诉讼、
伪造证据的当事人罚款71.7万余元，有效净化了诉讼风气。

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 王桂波

“打击犯罪是特殊预防，不是目的；一般预防才是司法
的更高追求。”我在 2016 年办理的一起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件中，深刻明白并实践了
这个道理。

2016年7月17日，我院收到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杭
州某某服饰有限公司、江某某等6人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销
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一案。此案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涉案人数多、涉案数额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在证据审查过
程中，我发现江某某等6人都是小学文化，虽然知道LV、爱
马仕等是国际大牌，但没想到仿制这些名牌会触犯法律。而
且，他们说当地仿名牌的情况很普遍，如果不这样做，围巾
根本就销售不出去。我意识到本案不能简单就案办案，做好
案件的后半篇文章更重要。

8 月的杭州，酷热难当。我顶着烈日来到余杭区运河街
道，这里大街小巷都是家庭式的围巾加工作坊，也有规模较
大的围巾厂。围巾加工行业不是余杭区的支柱产业，但在运
河街道已具备相当规模，很多像江某某等人一样的小企业主
凭此发家致富。但令人忧心的是，这里确如江某某等所说，
加工、销售仿名牌围巾的现象非常严重，作坊主们对仿造名
牌的行为不以为然，对侵犯他人商标权更是漠不关心。

如何能够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同时也保住他们的“饭
碗”，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侵权行为呢？

2017年1月，我陪同部门负责人先后到余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稽查大队、商标广告监管科等部门走访和座谈交流，就
加强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保护、开展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

项活动进行了对接。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送法进企业”、召开主题讲座等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
动，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在院领导的支持帮助下，我梳理了我院2013年—2016年
办理的侵犯注册商标权案件，通过汇总统计，发现了犯罪的
行业性、地域性和犯罪原因等特征及规律，并于2017年3月编
写完成了《保护知识产权手册》，用问答形式讲解了有关商标
的基本法律知识，并结合案例讲解了侵犯商标权犯罪的形
式，以“敲警钟、划横线、支妙招、小提醒、献良策”等板
块进行犯罪预防宣传。手册推出后在企业中很抢手，大家对
这种普法宣传形式十分认可，纷纷表示以后的企业经营“有
了谱”，不会再“随便搞”，要知法、懂法、守法。

2017 年4月，我院又趁热打铁，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未来科技城管理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世界知识产权保护周培训
宣传活动，为园区内几十名企业负责人准备了一场“保护商
业秘密—服务企业发展”的专题讲座，并现场解答企业在经
营过程中遇到的商业秘密保护问题，很受企业欢迎。

从个案到类案，从打击到预防，从一领域到多领域，一
步一步寓服务于办案，一点一滴践行绿色司法，保护知识产
权、服务经济、服务民生，我们永远在路上。

寓服务于办案 为企业打好“预防针”

法院强制腾房
公证参与执行

通讯员 孙仁永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承租人拖欠租金迟迟未付，房东起诉要求腾
房获法院支持后，承租人还是“赖房”不搬……昨日，临海
法院在对这起强制腾房案件的执行过程中，引入公证机
构参与，最大程度保证执行过程的客观真实、公开透明。
据悉，这是台州首例在强制腾房行动中引入公证机构参
与的执行案例。

2015年9月8日，临海朗成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租赁协议，将部分商铺租赁给徐某用于经营眼镜生意，租赁
期为3年。但从2016年12月开始，徐某一直拖欠租金。为
此，朗成公司将徐某起诉至临海法院，要求徐某迁出商铺，
并支付拖欠的房屋租金和水电费用等。郎成公司胜诉后，
徐某仍未履行义务，郎成公司于是申请强制执行。

由于此次强制腾房所要搬离的财产是眼镜等小件物
品，在搬运过程中容易造成损毁、丢失，执行难度较大，而
且被执行人徐某对强制腾房存有抗拒心理，极易发生阻
挠执行等情况。经充分研究讨论后，临海法院执行局决
定申请临海市公证处参与此次强制腾房行动。

昨天上午，临海市公证处指派了3名公证员参与强制
腾房行动。公证员首先对商铺内需要迁出的每一件物品
依次登记，再由执行人员一一清点核对完毕，后由专业人
员进场拆除眼镜展柜、墙上装饰品等，再将所有物品搬至
指定存放地点。经过3个多小时的强制执行，中午11时
许，商铺顺利清空。整个执行过程，公证人员都进行了录
音录像。

据悉，临海法院与临海司法局已联合出台了《关于公
证参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今后，公
证机构可在执行和解、执行送达、执行保全、执行查控、强
制执行等各个环节开展公证服务，既取信于双方当事人，
同时也能提高法院的执行工作效率。

借出34万，“狮子大开口”要求还80万
义乌法院：如此不诚信，罚款！

水塘里救起小偷

钱琛和战友提醒小游客注意安全钱琛和战友提醒小游客注意安全


